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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听说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3330），生产厂为（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为

（深圳市光明高新技术园区科士达工业园）。（听说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3330）的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85%）。（听说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3330）的（结构件、PCB、变压器、电抗

器、电容、继电器、控制板、DSP、HMI、传感器、PLC 等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听说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

主机 YDC3330）的（产品整体组装生产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（核心、广播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9110H），生产厂为（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，

厂址为（深圳市光明高新技术园区科士达工业园）。（核心、广播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9110H）的

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85%）。（核心、广播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9110H）的（结构件、

PCB、变压器、电抗器、电容、继电器、控制板、DSP、HMI、传感器、PLC 等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核心、

广播机房不间断电源 UPS 主机 YDC9110H）的（产品整体组装生产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电池 6-FM-100、6-FM-200），生产厂为（江西长新金阳光电源有限公司），厂址为（江西省宜

丰县工业园区长新大道 23 号）。（电池 6-FM-100、6-FM-200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98%）。

（电池 6-FM-100、6-FM-200）的（极板、塑料壳体、AGM 隔板、电解液、端子、连接条、密封件等辅材）
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电池 6-FM-100、6-FM-200）的（产品整体组装生产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上海市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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